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暨 12 月份
综合检查考核情况通报

处机关各股室，各处属工程参建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舒城县安委会《舒城县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舒安〔2023〕5 号）、《关

于做好市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督察督导工作的通知》

（舒安办秘〔2023〕34 号）、县住建局《关于开展大跨度钢

结构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舒建秘〔2023〕114 号）

等文件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处属项目安全、质量、扬尘治理、

消防安全、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隐患，扎实做好岁末年初安全

生产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结合处属工程综

合检查考核办法，根据《关于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

暨 12 月份综合检查考核的通知》文件安排，我处于 2023 年

12 月 18-22 日组织开展了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暨 12 月

份综合检查考核，并于 2024 年 1 月 4-5 日组织开展了“回头

看”检查。

本次综合检查考核是 2023 年度最后一次“双月巡查”，

既是对处全年建设管理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各处属在建

项目的一次综合大考，全面细致的检查了工程安全、质量、

进度、文明施工、档案及资料管理、农民工工资、会议报表、

合同管理、信访投诉、关键人员、班组管理等内容。本次检

查考核，各项目能积极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隐患问题整



改台账，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完成整改销号。处检查考

核组、督查监督组人员能够按要求参加检查督查，整体纪律

良好。查出的问题隐患基本得到了整改，总体达到预期效果。

现将此次检查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督查考核项目范围

本次检查范围为我处实施的房屋、市政、园林景观及水

利类共 16 个建设工程项目。

二、检查结果及整改反馈情况

（一）检查结果。本次检查考核发现，大多数项目在工

程实施过程中能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程

建设管理工作，总体形势较稳定。因受客观因素制约，部分

工程项目进度缓慢，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少数项目参建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工程管理中存在一定缺陷。

具体表现为：1.安全生产方面：建筑机械如塔吊专用电

箱未实行“动照分离”、大型机械无进场登记记录、吊篮手动

刹车失灵等；临时用电如一闸多用、三级箱配备不合理等；

临边洞口防护如基坑临边防护不到位、阳台防护不到位、楼

梯口未设置防护栏杆等；安全警示标志如警示标语缺失、交

通指导标识标牌缺少等；2.质量管控方面：现场成品保护不

到位、厨房及卫生间抹灰层观感较差、面层施工中存在蜂窝

麻面现象、筋搭接部位扎丝未满绑、绿化小苗间距不够等；3.

文明施工方面：现场材料堆放混乱、裸土覆盖不到位等；4.

档案及资料管理方面：安全技术交底资料不齐全、质保资料

不齐全、沉降观测记录签字不全等；5.农民工工资方面：农



民工工资管理台账等资料不完善、劳资员不在岗等；6.合同

管理方面：监理通知单未签字等；7.信访投诉方面：存在农

民工工资、环保类信访件等；8.关键人员方面：关键人员不

在岗、人员考勤不足等；9.监理单位方面：总监不在岗、部

分人员与投标人员不一致、隐蔽验收记录签字不全等。本次

检查考核共查出各类问题隐患 234 条（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二）整改回复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除县

中医院提升工程未报送整改回复资料，其余项目均已报送。

（三）得分情况。本次检查考核采取打分量化的方法，

检查的各项内容按照加权得分方式计分。加权总得分为安全、

质量、文明施工、工程进度、档案及资料、农民工工资、会

议报表、合同管理、信访投诉、关键人员、班组管理、其他

等 12 项之和，监理单位考核单独计分（具体得分情况详见附

件 15）。

经统计，本次综合检查考核中，房建项目综合得分前 2

名（按 20%计，后同）的是县医院东区扩建、永丰五期一标

项目，我处对上述 2 个项目给予通报表扬一次；房建项目综

合得分后 2 名是清溪园二标、白鸥观澜项目，我处对上述 2

个项目给予内部通报批评一次。市政及水利项目综合得分前

一名的是龙津大道（梅河路—南溪路）改造项目，我处对该

项目给予内部通报表扬一次；市政及水利项目综合得分后一

名的是城南污水处理厂项目，我处对该项目给予内部通报批

评一次。

监理单位综合得分前 2 名的是安徽科创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监理青墩小区项目）/安徽恒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监理龙津大道（梅河路—南溪路）改造项目）(并列

第一）、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清溪园一标项

目)，我处对上述 3 个监理企业给予内部通报表扬一次；综合

得分后 2 名的是山东天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永丰

五期二标段项目）、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白鸥

观澜项目），我处对上述 2 个监理企业给予内部通报批评一

次。

三、“回头看”检查情况

2024 年 1 月 4-5 日，各检查组对县医院东区扩建、桃溪

农业科创中心、青墩小区、清溪园二标等 4 个项目进行了“回

头看”，主要查看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从“回头看”结

果来看，上述 4 个项目对检查反馈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各项目施工企业要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明晰自身工作职责，切实做好工程建设各项

中心工作；监理企业要立即整改，确保人员到岗履职，加强

对施工企业的监管，压紧压实自身监管职责，严格执行《监

理合同》要求。处工程股室、现场代表要加强调度指导、沟

通协调，保障项目建设要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项目

又快又好建设。本次综合检查考核结果将作为年终评先评优

重要依据，后续对整改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人员不到岗的

项目、企业将上报行业主管部门计入信用管理平台。

（二）进一步加强工程管理。各参建企业要统一思想，



克服困难，进一步加强工程管理，确保人员到岗履职尽责，

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保证现场管理人员数量、质量，切实

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对确实不能到岗的人员要尽快完成人

员变更，严格按照我处人员变更制度执行。

（三）进一步落实隐患整改。请各监理企业对照 12 月

份监理单位整改清单（附件 12）落实问题整改，并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前将整改回复报告报送至我处。到期未按要求完

成整改，我处将严格按合同条款中“不执行建设单位指令”

要求给予履约处罚，下发《履约处罚通知书》一次，工程款

支付相应延迟两周。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项目对存在的隐

患问题要做到发现一起，消除一起，举一反三，全面落实闭

环管理链条，切实将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特此通报。

附件：附件 1：县重点工程处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

暨 12 月份综合检查考核安全隐患、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

整改台账；

附件 2：县重点工程处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大检查暨 12 月

份综合检查考核质量问题、整改、责任落实“三清单”整改

台账；

附件 3：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文明施工问题整

改整改清单；

附件 4：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工程进度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5：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档案及资料问题

整改清单；

附件 6：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农民工工资问题

整改清单；

附件 7：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会议报表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8：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合同管理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9：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信访投诉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10：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关键人员到岗和

实名制问题整改清单；

附件 11：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班组管理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12：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监理单位问题整

改清单；

附件 13：县重点工程处 2023 年 12 月份其它项问题整改

清单

附件 14：县重点工程处房建项目总得分表/市政及水利

项目总得分表；

附件 15：监理单位总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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